  國立中興大學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回訓班報名表   編號：IR          
	姓   名
	
	性  別
	     □男   □女
	請
貼

符
合
規
定
照

片
（請詳閱簡章p2~p3）
不符合者，一律退件

	出生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  號
	
	
	
	
	
	
	
	
	
	
	

	通訊電話(務必填寫)
	公司
	
	住宅
	
	手機
	
	

	
	傳真
	
	E-mail
	
	

	通訊地址(正楷填寫)
	

	公司名稱
(務必填寫)
	服 務 機 構 （請寫全銜）
	職 稱

	
	
	

	報名資格
	□1.取得「公共工程品管工程師班」結業證書（※詳原始訓練之品管班結業證書）
□2.取得「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結業證書（※詳原始訓練之品管班結業證書）

	品管班
受訓期別
	受訓單位（請寫全銜）詳原受訓結業證書
	受 訓 期 別
	證 書 編 號

	
	
	
	

	課程名稱
	■品管人員對相關法律之認識36小時

	報名時段
	□假日班（09：00~16：00）
	□夜間班（18：30~21：30）
	□日間班（13：00~17：00）

	檢附資料(確認勾選)
	□1.報名表（於【學員簽名】處親筆簽名）
□2.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不得太黑太淡或模糊，而無法辨識）
□3.品管班原始訓練之結業證書影本（需於框內之空白處(1)加蓋學員私章或(2)親筆簽名）
□4.照片4張（最近1年彩色之2吋脫帽照片，請詳簡章之規定，含報名表共4張）
□5.有更換姓名者（與結業證書不同姓名），請另提供戶籍謄本查證。

	注意事項(敬請詳閱)
	1.本人保證所附證件與正本相符，如有偽造、假造、塗改，願自負法律責任。且一經查明與事實不符，同意貴校取消本課程資格認定，且不得要求任何退費。

2.報名資料將造冊送行政院共工程委員會及登錄於網站以便課後核發證書，背景資料提供講師調整授課方式、內容及貴校通知學員相關訊息用途。

3.本人已詳閱與同意簡章、報名表所有內容規定，及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等資料，本人確認並同意前述所有資料無誤，未來貴校得於課程執行、業務廣宣及辦理保險業務等範圍內，使用本人提供之個人資料。
	學員簽名

	
	
	

	審核結果
	□通過       □不通過
	執行長簽章
	

	備  註
	電話：（04）22855536，22855537，22855538 傳真：（04）22855535 報名信箱：license99@nchu.edu.tw 

報名表請寄至：40227臺中市南區興大路145號【綜合教學大樓7樓720品管回訓班 陳玉萍 小姐】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

	身分證正面影本【正面】黏貼處
（每位報名者均須附）
1：1比例複印後黏貼，勿用拍照!
（不得太黑太淡或模糊，而無法辨識）

	身分證正面影本【反面】黏貼處
（每位報名者均須附）
1：1比例複印後黏貼，勿用拍照!
（不得太黑太淡或模糊，而無法辨識）



國立中興大學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人員回訓班
蒐集、處理及利用個人資料聲明
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
國立中興大學（下稱「本校」）專業證照班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依法告知下列事項：
本校為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辦理「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暨回訓班」（下稱「本班」）而獲取您下列個人資料類別：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性別、職業、教育、 連絡方式(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E-MAIL、居住或工作地址)、大頭圖像等，或其他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有關蒐集、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時，皆以尊重個人意識及權益為基礎，並以誠實信用並以以下原則為之。
本校蒐集您的個人資料目的於課程班務業務之執行，辦理學員報名、證書製作、學習分析、滿意度調查分析、新課程訊息通知等相關班務業務及行政作業。以及辦理本校之內部稽核行為皆屬之(下稱「蒐集目的」)。
本校僅蒐集為上述行為而必要之個人資料，該資料會在前開蒐集目的存續期間，及依法令規定要求之期間內被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僅會以電子檔案或紙本形式，分別存放於本校資料庫，或各該執行班級業務單位，其中紙本形式之個人資料則於學員本人報名班級期別結束後定期銷毀。
本校保有您的個人資料時，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您可以透過書面行使下述權利，除基於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與其他相關法律規定外，本校不會拒絕您下列要求：
（一）查詢或請求閱覽學員繳交之個人報名資料。
（二）請求製給學員本人繳交之個人報名資料複製本。
（三）請求補充或更正學員本人繳交之個人報名資料。
（四）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學員本人繳交之個人報名資料。
（五）請求刪除學員本人繳交之個人報名資料。
本校基於上述原因而需蒐集、處理或利用學員您的個人報名資料，若您選擇不提供個人報名資料或是提供不完整時，基於健全本校相關業務之執行，您將無法完成完整報名本班之手續。

＊如有任何建議或疑問，請洽04-2285-5536、04-2285-5537、04-2285-5538。

＊本人已閱讀並充分瞭解上開告知事項。
         姓名：                     (簽名)
              日期：     年     月     日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委託國立中興大學辦理
「公共工程品質管理訓練班暨回訓班」報名資料檢核表
➤共通報名資料（所有報名之學員均需具備）
	□報名表附件一（可電子或親筆書寫，惟初審通過繳交正本時學員簽名欄位需有學員【親筆簽名】）。

需特別注意：
1. 電話欄位需【公司或住宅擇一填寫市話】；手機及E-mail（電子郵件信箱）欄位必填。
2. 通訊地址、現職必填。
3. 初訓-如係以學歷報名，學校及科系必填，回訓-依據檢具證書勾選。
4. 如有改名（國民身分證姓名和其他檢附資料之姓名不同），請檢附「不省略記事」之戶籍謄本。
□清晰之國民身分證正面和反面影本（不得太黑太淡或模糊，而無法辨識），請黏貼於報名表。

□清晰之2吋相片4張（報名表附件一初審電子檔需貼有相片，與繳交正本時同規格；繳交正本的照片(1)相片背面不要寫字，避免墨水殘留導致汙損、(2)不要用夾子或迴紋針，避免有壓痕）

【相片繳交規定】（相片需依作業規定比照身分證件照繳交彩色相片，不符合以下規定會退件）

【建議繳交之照片以實體照片為主（照片館拍攝為佳）】
□一、最近一年內所拍攝。
□二、以頭部及肩膀頂端近拍，使臉部佔據整張照片面積的百分之七十至百分之八十。（具體如下方附件圖所示）
□三、對焦須清晰、鮮明，高品質且無墨跡或摺痕。
□四、眼睛應正視相機鏡頭拍攝，自然顯現出皮膚之色調，並應有合適之亮度及對比。
□五、以高解析度沖（列）印在高品質相紙上。
□六、以數位相機拍攝之相片，必須為高彩度而且以相紙沖（列）印。
□七、相片應為中性之色彩。
□八、眼睛必須張開且清晰可見，不得被頭髮遮蓋，呈現清楚臉型輪廓，不得側向一邊（似肖像畫形式）或傾斜，且臉型兩側、兩耳輪廓及特殊痣、胎記、疤痕需清楚呈現，相片不得修改。小耳症患者其頭髮可遮蓋耳朵輪廓，但臉型兩側仍須顯明，不遮蓋。
□九、相片以白色背景拍攝。
□十、光源須均勻，不得有影子或閃光反射在臉部，且不得有紅眼。
□十一、配戴眼鏡：

（一）眼睛須清楚呈現，不得有閃光反射在眼鏡上，且不得佩戴有色眼鏡（含有色隱形眼鏡及瞳孔放大片）。但視障者得佩戴有色眼鏡。

（二）確認鏡架未遮住眼睛任何一部分，應避免配戴粗重的鏡架，改配戴較輕巧之眼鏡。

□十二、因宗教因素須戴頭巾者，相片人貌之五官從下巴底部至額頭頂端及臉部兩側輪廓，必須清楚呈現。
□十三、相片必須單獨顯現當事人之影像，不得有椅背、玩具或其他人之影像，臉部應無特殊表情且嘴巴合閉。
□十四、如係繳交數位相片，其規格除須符合上揭規定外，其相片影像電子檔規格限定JPG格式，檔案大小不得大於5MB，解析高度至少需達531像素，寬度至少需達413像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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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